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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资产重组事项获得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6 年 8 月 5 日，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北省国资委”）出具的《湖北省国资委关于湖北楚

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批复》（鄂国资产权【2016】126号），

具体内容如下： 

一、原则同意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七次董事会通过的关于

楚天高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系列议案。

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共 277,998,030股，其中，三木投资等 12名股东以三木智

能 70%股权资产认购 190,085,929股；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发原

驰·楚天高速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楚天高速 2016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无锡

稳润投资中心、武汉三友正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和姚绍山以现金认购 87,912,101股，用于支付收购三木智能 30%股权价款和

相关税费。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楚天高速

35%股权，保持控股股东地位不变。 

二、此次采取锁价发行方式，发行价格为不低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扣除 2015 年度分红派息后为 4.64 元/股。 

  三、本批复仅对楚天高速本次增发方案有效。 

 

本次交易定价所依据的《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配套融资所涉及的深圳市三木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



目评估报告》尚须湖北省国资委备案通过，公司 2016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亦尚须

湖北省国资委批准，上述工作正积极办理中。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5日 


